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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璟太原报道 山
西省生态环境厅近日对 2019 年
一、二月严重超标且排名后十
位的废气、废水重点排污单位
进行通报。

此次通报是根据《关于建
立重点排污单位超标名单及监
管制度的通知》要求，从 2019 年
起,建立全省重点排污单位超标
名单及监管制度，每月向社会
公布上月严重超标且排名后十
位的废气、废水重点排污单位
名单。由生态环境执法局牵头
对重点排污单位超标行政处罚
工作进行统筹管理，对严重超
标排污后十家单位将严格按照

《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
治法》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同时，按照《环境保护法》

相关配套办法和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衔接有关规定，综合运
用按日计罚、查封扣押、限产停
产、司法移送等行政强制手段，
以“零容忍”的态度，依法严厉
打击超标排污行为。

通报要求，对严重超标且
排名后十位的重点排污单位每
月在主流媒体曝光，同时纳入
信用征信系统实施联合惩戒，
对于严重超标的上市公司，移
送证监会实施联合惩戒。

各市要督促严重超标且排
名后十位的重点排污单位立整
立改，不能及时整改到位的，要
制定整改方案，并在省生态环
境厅通报的当月以市政府的名
义分别报送山西省大气污染防
治领导组办公室和山西省水污

染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市生态环境部门相关对

口处（科）室，要强化督导，确保
按时完成整改；省生态环境厅
每季度组织相关处（室）对严重
超标且排名后十位重点排污单
位的行政处罚和整改工作进行
抽查，对于监管执法不到位或
虚假整改的，将依据《环境保护
法》第六十八条和其他相关法
律规定，移送纪检监察部门，追
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对未按整改方案时限完成
整改任务或一年内被三次及以
上通报的重点排污单位，省生
态环境厅将挂牌督办。对严重
超标且排名后十位重点排污单
位集中的区域，省生态环境厅
将对其进行区域限批。

1.朔 州 市 污 水 处 理 厂
（朔州市）
2.兴县污水处理厂（吕梁市）
3.闻喜县惠万家污水处理有限
公司（运城市）
4.文水大运水工业有限公司（污水厂）
（吕梁市）
5.万荣县荣碧污水处理厂（运城市）
6.太 谷 县 圣 源 环 保 污 水 处 理 有 限 公 司（晋
中市）
7.吕梁市城区污水处理厂（吕梁市）
8.孝义市华博水务有限公司（污水厂）
9.平遥县瑞思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晋中市）
10.绛县生活污水处理中心（运城市）

1.中阳县玉洁城市污水处理厂（吕梁市）
2.垣曲县污水处理中心（运城市）
3.闻喜县惠万家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运城市）
4.芮城县中水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运城市）
5.太 谷 县 圣 源 环 保 污 水 处 理 有 限 公 司（晋
中市）
6.孝义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吕梁市）
7.大同市西郊污水处理厂（大同市）
8.文 水 大 运 水 工 业 有 限 公 司（污 水 厂）（吕
梁市）
9.方山县污水处理厂（吕梁市）
10.吕梁市城区污水处理厂（吕梁市）

1.中铝山西新材料
有限公司（运城市）

2.平鲁区供热公司（朔州市）
3.山西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限

公司临猗分公司（运城市）
4.孝义市盛锦镁业有限公司（吕梁市）

5.阳高县广厦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大
同市）

6.山西华圣铝业有限公司（运城市）
7.盂县供热公司（阳泉市）
8.天脊煤化工有限公司（长治市）
9.山西国金电力有限公司（吕梁市）
10.山 西 立 恒 钢 铁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临
汾市）

1.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运城市）
2.山西东方资源发展有限公司（运城市）
3.运城市万得福热力有限公司（运城市）
4.孝义市泰兴铝镁有限公司（吕梁市）
5.山西南耀集团昌晋苑焦化有限公司（长治市）
6.山西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临猗
分公司（运城市）
7.山西合成橡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阳高热力分公司（大同市）
8.孝义市金晖煤焦有限公司二期（吕梁市）
9.山西晟安电铝有限公司（吕梁市）
10.太谷县蓝天供热有限公司（晋中市）

山西通报重点排污单位废水、废气严重超标名单

上市企业将移送证监会联合惩戒

小作坊承担了鉴定费
用可能就承担不了修
复费用

诉前污染损害自愿修复机制
创立缘起于姑苏区检察院办理污
染环境案件的司法实践。

“我们办理的大部分案件涉
案主体都是小作坊、小企业。环
境污染损害赔偿作为量刑情节，
须有环境损害鉴定作为前置程
序。”姑苏区检察院公诉局局长
寿樱告诉记者，按照规定，环境污
染损害必须要有专业资质的机构
进行鉴定，然而，全国范围内的鉴
定机构有限，鉴定程序复杂、费用
高，甚至会超过治理费用。

寿樱提到，一方面，这些污染
环境的小作坊本身经营规模小，
承担了鉴定费用可能就没有修复
费用了；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部门
评估鉴定的财政拨款不多，先行
垫付可能面临难以回收的风险。

鉴定了，结果可能成为“一纸
空文”；不鉴定就没有具体的赔偿
数额依据，犯罪嫌疑人的赔偿无
从谈起，污染后果得不到处理。

面对这样的“两难”处境，也
没有可复制的经验做法，姑苏区
检察院大胆创新。

“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惩罚不
是 目 的 ，最 终 是 要 恢 复 生 态 环
境。既然犯罪嫌疑人有这样的主
动意愿，又能够实现最终的司法
目的，我们就探索建立了诉前污
染损害自愿修复机制。”寿樱说。

根据现有司法解释和审理指
南，污染环境案件中污染损害修
复成为重要的量刑情节，并且成
为适用缓刑的必要条件。姑苏区
检察院从案件中留心发掘污染损
害修复线索，探索并不断完善，现
初步形成犯罪嫌疑人联系有资质
的企业出具修复方案、生态环境
部门审核方案、有资质的企业进
行修复、生态环境部门验收、检察
机关跟踪推进的机制。

犯罪嫌疑人与企业签订的修
复方案合同价格，可计入环境损
害修复赔偿数额，并作为酌定从
轻的量刑参考依据。

主要看被污染环境能
否修复以及犯罪嫌疑
人是否有主观意愿

并不是所有的环境污染犯罪
案件都能适用诉前污染损害自愿
修复机制，主要是看被污染环境
是否能够修复，还有犯罪嫌疑人
是否有主观意愿。

“比如有的水污染案件，水是
流动的，造成的环境污染难以及
时修复，就只能通过环境损害鉴
定来评估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
并根据鉴定结果进行相应的赔
偿。这一类案件，环境损害鉴定
就是必须的。”寿樱告诉记者。

诉前污染损害自愿修复机制
的实施也强化了犯罪嫌疑人的主
动修复意愿。

沈某和徐某多年来在吴江区
经营金属字牌加工作坊。当地对

这种“散乱污”的小作坊进行整治
后，沈某为躲避惩处，悄悄将作坊
转移至一间偏僻的民房中，把未
经处理的重金属污染废水，通过
暗管排放至未做防渗透措施的渗
坑，再渗排到屋外。徐某也看中
了沈某所租民房租金低廉且隐
蔽、不易被查处，便将作坊搬到了
旁边，把污水排到同一个渗坑。

吴中区生态环境部门接到举
报后突击检查。经鉴定，作坊排
放的含重金属铬、镉的污染物超
过 国 家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3 倍 以
上，排放的含重金属铜、镍的污染
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10
倍以上。

公安机关将这两起污染环境
案件分别移送姑苏区检察院，两名
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懊悔不
已，主动提出愿意赔偿环境污染损
失，希望在量刑时得到从轻处理。

“感谢检察官给了我们弥补
错误、从轻处理的机会。”因涉嫌
污染环境犯罪被取保候审的沈某
和徐某在检察院讯问室签下环境
治理委托合同时，对承办检察官
深表感激。

目前已经有两起案件的犯罪
嫌疑人完成了环境的修复工作。

环资和食药犯罪检察
部的成立，统一了法
律理解和适用

在姑苏区检察院，环境资源
和食品药品犯罪检察部是专业化
的办案部门，成立于 2018 年 5 月，

目前已经办理环境污染类案件
33件，涉及犯罪嫌疑人 71人。

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检
察部通过及时总结近年来办理相
关案件的证据审查和法律适用等
方面的经验和得失，整理出问题
清单，与姑苏区法院、苏州市公安
局食药环支队进行沟通，规范证
据收集采纳规则，统一对法律的
理解和适用，有效提高了案件审
查和庭审效率。

姑苏区检察院办理的金某等污
染环境案还入选了江苏省检察机关
公布的十大“环保类”典型案件。

这起案件源于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组苏州协调联络组收到群众
举报，反映阳澄湖镇农产园十亩
滩存在非法填埋外来垃圾造成严
重环境污染问题。

案件调查审理发现，犯罪嫌
疑人金某、张某、陈某某等人利用
其承包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消
泾村十亩滩填土复耕工程之机，
约定由张某从上海多地组织建筑
垃圾、装潢垃圾等固体废物运至
金某的惠宾码头，金某提供挖机
并指派陈某某在惠宾码头和十亩
滩工地装卸，后组织人持续向阳
澄湖镇十亩滩填埋渣土、建筑垃
圾、装潢垃圾等固体废物，累计
43万~52万余吨。

经 南 京 环 境 科 学 研 究 所 鉴
定，倾倒的固体废物及渗滤液中
均检出超标的铜、锌、铅、镍、铬、
镉、砷、汞等重金属污染物。

2018 年 11 月 9 日，被告人金
某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三个月至六年六个月不等。

修复环境一定要先损害鉴定吗？
苏州姑苏区探索建立诉前污染损害自愿修复机制

本报见习记者李苑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张
东桥雄安报道 河北雄安新区生
态环境局雄县分局执法人员近
日在京雄高铁建设现场检查时
发现，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
司在施工过程中存在环境违法
行为，且对执法人员的合法调
查拒不配合。

现场检查发现，负责京雄
高铁站房标段之一的中铁十二
局集团有限公司，在雄县昝岗
镇高辛庄村违规建设钢筋加工
点一处，规模较大，在京雄高铁
环评审批红线外，至今未提供
国土、安全、环保等相关手续。

执法人员在对这一钢筋加
工点检查时发现，加工点存在

露 天 焊 接 钢 筋 等 污 染 环 境 行
为，室内焊接烟尘收集装置闲
置，未正常使用大气污染防治
设施，涉嫌环境违法。

针对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
公司钢筋加工点涉嫌环境违法
问题，4 月 9 日，雄安新区生态
环境局雄县分局要求中铁十二
局项目负责人配合执法调查，
但相关负责人借故推脱，且其
委派的工作人员在接受雄安新
区生态环境局雄县分局作调查
询问笔录时“一问三不知”，拒
不提供委托书、任命书及个人
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资料。

此外，执法人员检查还发
现，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现场抑尘设施未使用，扬
尘问题严重，建筑施工扬尘治
理“六个百分百”要求落实不到
位。

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各建设单位助力
河北雄安新区建设成绩值得肯
定，但在雄安新区搞建设，必须
依法依规、按章办事。

同时，希望参与到雄安新
区建设的各施工单位，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提高环保意识，落实施工期间
各项环境污染防治主体责任，
做到“谁污染谁治理”，依法依
规共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雄安新区。

违规建设钢筋加工点 施工扬尘治理不到位

中铁十二局涉嫌环境违法被通报

本报通讯员汪蛟兰州报道
甘肃近日出台《甘肃省深化生态
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
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以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
法行政体制为目标，以增强执法
的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为重
点，整合相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
执法职能，统筹执法资源和执法
力量，推动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执法队伍。

《意见》明确，到 2020 年基
本建立职责明确、边界清晰、行
为规范、保障有力、运转高效、
充满活力的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行政执法体制，基本形成与生
态环境保护事业相适应的行政
执法职能体系。

据介绍，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执法队伍主要职能是依法查处
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依法开展污

染防治、生态保护、核与辐射安
全等方面的日常监督检查。

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监督管
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核与辐
射安全，统一负责生态环境保护
执法工作，支持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执法队伍实施行政执法。行
业管理部门发现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行为的，应当及时将案件
线索移交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
法队伍，由其依法立案查处。

《意见》要求，严把人员进口
关，严禁将不符合行政执法类公
务员管理规范要求的人员划入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严
格实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
格管理制度。建立考核奖惩制
度，实行立功表彰奖励机制。按
照机构规范化、装备现代化、队
伍专业化、管理制度化的要求，
全面推进执法标准化建设，有关

统一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以及
执法执勤用车（船艇）设备，按中
央统一规定执行。

《意见》提出，建立生态环
境 保 护 综 合 执 法 队 伍 的 权 力
和责任清单，向社会公开职能
职责、执法依据、执法标准、运
行 流 程 、监 督 途 径 和 问 责 机
制 。 建 立 完 善 权 力 和 责 任 清
单 的 动 态 调 整 和 长 效 管 理 机
制，根据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和
机 构 职 能 变 化 情 况 及 时 进 行
调整公布。

到 2019 年年底前，各级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要基
本完成权力和责任清单的制定
公布工作。

据了解，甘肃省武威市、定
西市、平凉市、陇南市、张掖市
等地区已陆续成立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执法队伍并正式挂牌。

甘肃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体制
行业管理部门发现环境违法行为，应移交案件线索

本报讯 自购“电猫”组装设备，架设铁丝
网，猎捕了包括野猪、豪猪、狍子、野兔等野生动
物。近日，退缴了两千余元非法所得的陕西省
商洛市房某因非法狩猎罪被判处缓刑。

2018 年 10 月，检察机关以非法狩猎罪对房
某提起公诉。被告人房某自购“电猫”组装设
备，从 2018 年元月开始在商洛市商州区金陵寺
镇杨口村七组崖沟自来水房至崖沟半坡张岭坡
面之间架设铁丝网，猎捕野生动物野猪 3 头、豪
猪两头、狍子 1 只、野兔两只，从中牟利 2120 元，
直至 2018 年 4月 26日群众举报后被抓获。

庭审中，被告人房某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
不持异议，请求对其从轻处罚。

经查，房某猎捕的狍子属于陕西省地方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 房 某 归 案 后 将 违 法 所 得
2120 元退缴。

商州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房某违反狩
猎法规，在禁猎期使用禁用工具猎捕野生动
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已构成非
法 狩 猎 罪 。 因 其 能 够 如 实 供 述 ，可 从 轻 处
罚 。 鉴 于 其 犯 罪 情 节 较 轻 ，确 有 悔 罪 表 现 ，
宣 告 缓 刑 对 所 居 住 社 区 没 有 重 大不良影响，
故对其宣告缓刑。法院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 1
年，缓刑 1年。 普毛毛肖颖

购设备 架铁网 捕猎物

商洛一被告人获缓刑
本报讯 擅自改变生产工艺污染环境不说，企

业负责人还撕毁执法人员贴的封条并转移查封物
品。记者近日从河南省新乡市生态环境部门获
悉，目前这名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拘留。

这也是新乡市在环保百日攻坚期间被行政拘
留的第 4位企业负责人。

据悉，3 月 28 日，执法人员到该企业检查时发
现其擅自改变生产工艺，存在严重污染环境行
为。为防止污染态势进一步扩大，执法人员当场
对该企业相关设备张贴了封条，予以查封。

让执法人员没想到的是，当他们 4 月 12 日再
次来到该企业复查时，却发现封条已被撕毁，查封
的物品已不见踪影。执法人员立即联合公安机关
对其进行查处，并依法拘留了主要负责人。

今年以来，新乡市环境污染攻坚指挥部以加
大执法力度为抓手，联合执法，重拳出击，畅通
12369 环保举报电话，完善群众有奖举报机制，积
极组织开展“散乱污”企业排查、清改项目清理综
合整治等专项行动，对群众举报问题做到有报必
查，有查必果，对发现的“散乱污”企业和清改不到
位项目一律予以关停或限期整改到位。

仅 3 月份，与去年同期相比，办理案件明显增
多。全市上下人人监督、人人共治，严厉打击环境
违法行为高压态势初步形成。 杨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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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一企业负责人被行拘

本报讯 福建省泉州市生态
环境局近日印发《“法治政府建设
年”行动措施》，深入贯彻落实全
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全市
生态环境系统依法行政。

《措施》共提出 4 个方面 10 项
具体工作，其中，在推进生态环境
领域立法工作上，配合市人大常
委会开展《泉州市晋江、洛阳江流
域水环境保护条例》（草案）审议
工作；开展生态环境领域的政府
规章立法工作，会同市城市管理
局起草《泉州市餐饮业污染防治
管理办法》（草案）。

在全面履行法定职能上，一
方面，着手在环评文件审批等行
政审批项目上，制定行政服务路
线图，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自由
裁量权工作，完善台账管理，持续
推进简政放权。另一方面，建立
并公布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
伍的权力和责任清单，同时根据
机构“三定”职责，重新梳理修订
生态环境普法清单。

在规范行政执法工作上，全
面推行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公示、
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
审核制度，积极落实执法案卷评
查和评议考核制度。鼓励开展教
科书式执法微视频发布等行政执
法规范化创新，根据部门权责清
单，进一步完善随机抽查制度，深
入推进生态环境领域跨部门“双
随机、一公开”联合执法检查。

在行政复议、应诉工作上，积
极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注重
运用调解、和解手段解决纠纷、化
解矛盾，并落实行政复议决定书
网上公开制度。

同时做好行政应诉工作。积
极配合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工
作。认真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应诉工作，执行人民法院生效
判决，落实人民法院司法建议和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积极配合
检察院、法院开展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诉讼，支持环境公益诉讼。

周静云

推进生态环境系统
依法行政

泉州鼓励开展
执法微视频发布

山东省莘县在用好在线监测系统的同时，加密人工监测频次，对环境监测数据造假“零容忍”。图为莘县
环境监测人员日前在50米高的莘县森源热电有限公司烟气监测平台上开展现场监测。 张彦鲁 王文硕摄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检察院检察官吴霞近日收到一份环境修复通过审核验收
报告，报告所涉的被修复区域与该院承办的一起环境污染案有关。这是姑苏区检
察院建立的诉前污染损害自愿修复机制在环境污染案件中的具体应用。

这一机制创新得到了江苏省检察院检察长刘华的肯定和批示，“姑苏这一创新
做法，既有力有效又合情合理。对其他地区有借鉴意义。”目前，该机制已成功应用
到3起环境污染案件中。

法治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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